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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81 证券简称：*ST 八钢 公告编号：临 2016-083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年 12月 12日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债务重组及转让子公司股权

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2407号），具体内容如下：  

2016 年 12 月 10 日，你公司公告称，拟以人民币 30.07 亿元向控股股东宝

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新疆八钢南疆钢铁拜城有限公司

的 100%股权，预计交易形成的利得约 27.65 亿元将计入资本公积，对公司 2016

年末净资产转为正值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你公司拟对公司及子公司南疆钢铁应

付账款进行清理，涉及 2.38 亿元，与债权人目前已签署债务重组协议，折让比

例在 19-50%，形成重组收益 1.12 亿元，共涉及 58 家债权人。现请你公司核实

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一、公司在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和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债务重组事项的公告中

未披露交易的具体安排。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两项事项的具体时间安排和先后次

序等，并解释相关安排的原因。 

二、公司拟短时间内进行债务重组和转让子公司股权事，其中，债务重组将

影响利润表，转让股权事项将影响资本公积。请公司进一步详细说明短时间内进

行上述两项交易的意图，解释转让子公司股权与债务重组的关系，分析对即将处

置的子公司进行债务重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三、公司公告称，本次债务重组将取得重组收益 1.12 亿元，计入营业外收

入，对 2016 年度减亏形成正面影响，请公司进一步详细披露本次债务重组协议

签署情况、后续需履行的法律手续、公司还款计划，并说明其中拟转让子公司的

债务重组对公司 2016 年业绩的具体影响，公司确认债务重组收益的依据，及相

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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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公司于 2016 年 12月 15日之前，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回复并公告。 

特此公告。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2月 13日 


